
常德市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

2014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常德市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简称市煤管局)是市政府管理的具有行政职能的正处级事业单位.市煤管局主要职能职责是：

1、负责拟订全市煤炭行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煤炭行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并拟订本市实施办法。

3、根据授权负责全市煤矿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审批和工程竣工验收。

4、负责全市煤矿主要负责人《矿长资格证》、《安全资格证》核发的初审；负责一般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特种作业人员《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核发；参与辖区煤矿各类从业人员培训的监督检查。

5、负责对全市煤矿安全进行日常性的监督检查，对煤矿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现场处理或实施行政处罚。

6、负责监督煤矿企业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的整改，并按有关法定程序组织恢复生产的验收；负责依法依规提出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井，并监督落实。

７、负责组织煤矿安全专项整治；负责组织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参与煤矿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

８、根据权限，组织或参与煤矿安全生产专项资金项目的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监督检查全市煤矿安全生产所必需的投入及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和使用情况；负责组织全市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和生产能力核定结果的审查及监管工作。

９、负责汇集和发布煤炭行业经济技术信息、市场信息，引导推介新技术，推进行业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

10、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收支概况

2014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的收入、支出及专项经费安排情况。收入包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纳入预算管理的非，支出包括保障局机关基本运行的经费。

（一）收入预算，2014年年初预算数260.82万元，其中，公共预算财政拨款244.70万元，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6.12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4年年初预算数260.82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1万元、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246.7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2.91万元。
三、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014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60.82万元，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2014年年初预算数为258万元，是指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2014年年初预算数为2.82万元，是指单位纳入预算的非税收入的税金（征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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